
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档案审查意见单 

 

沪城档审查（2020）3101070027号 

建
设
项
目
概
况 

建设单位（个人）名

称 
上海凯旋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

建设项目名称 天安阳光广场 项目编号 5014500700029 

建设项目地点 
昌化路以东、苏州河以南以西、莫干山路以北、M50以西

以北 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编号 

沪普建(2014)FA31010720145189,沪普建

(2015)FA31010720155941,沪普建

(2014)FA31010720144141 

单位工程/标段名称 
天安阳光广场（西地块地下室）,天安阳光广场（西地块地

上）,主体建筑（西地块） 

工
程
建
设
项
目
竣
工
档
案
审
查
意
见 

近日收到《天安阳光广场》建设项目规划资源验收申请信息，根据《建设项目（工

程）竣工档案编制技术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技术标准，经审查，建设单位

报送的建设项目竣工档案基本符合要求，建设单位仍需继续补充后续形成的文件

资料并整理汇总，在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区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完整的竣工

档案。 

工
程
建
设
项
目
竣
工
档
案
审
查
结
论 

基本符合工程建设项目竣工档案接受标准。  

盖章：(城建档案管理机构) 

日期:2020年 11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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